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优秀5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那么合同书的
格式，你掌握了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篇一

由于劳动合同可由用工双方协商制订，大部分情况下单位与
员工的主动权不对称，单位往往准备好合同，员工只有签字
的份，由此出现了诸多霸王条款。记者近日从劳动保障部门、
工会、法律部门了解到，近一个时期以来，劳动合同中所出
现的霸王条款十有***集中在5个方面，近日，记者专门请中
国劳动争议网的苗其巍先生解读劳动合同中出现的霸王条款。

这是一个典型的霸王条款。《劳动法》早已明确规定，用人
单位无权以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单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的协议条款，即使是当事人"自
愿"订立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提醒单位员工，一旦劳动合同中出现诸如此类的霸王条款，
或由此引发侵权行为，员工可以到工会投诉，或到劳动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

经济类合同的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履行
约定的担保。但《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员工订立劳
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员工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
抵押金(物)。

小钱看中某公司的销售代表职位，于是与该公司洽谈录用的
相关事宜，不想，公司负责人竟提出“5年内不得怀孕”的要



求，如果小钱不同意，公司将不考虑录用。因为求职心切，
小钱只好违心承诺。为了防止口说无凭，公司还在双方签订
的合同中加入了该条款内容。

我国工伤保险遵循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不是员工本人故意
行为所致，如发生工伤事故，不论单位或者员工是否存在过
错，无论造成伤害的责任在谁，都应该按照规定标准对其进
行伤害补偿。

与大多数员工一样，小张在上班的第一天被告知，需交1000
元的押金。起先小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这
是老板为防止单位的商品失窃或员工损坏单位物品后一走了
之作出的规定。为了能保住饭碗，小张不得不如数交纳押金。

45岁的苏林应聘的工种是机械加工，虽然工作不算繁重，但
由于工作所使用的'机床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设备，存在一
定的不安全隐患，因此，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单位专门增加了
“一旦发生工伤，所有费用由员工自理”的条款。

让刘先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在单位每星期都要加班2次，
但从未拿到过加班工资。

对此他到公司询问，公司分管副总告诉他，我们单位有一条
不成文的“加班不加酬”规定。

根据规定，我国现行的标准工时制度为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
工作40小时。按照以上标准工时制度计发工资待遇，实行法
定计时工资制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依法安排员工在标准工
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规定另行支付加班费，而不是包含
在标准工资当中。

最近言小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打工不
满5年，违约辞职，将支付单位违约金3万元。



由于言小姐打工的是要害部门，她认为公司这样的规定是合
理的，因此在该合同上签了字。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规定，在劳动合同中设定违约金
的，只限于违反服务期约定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两种情
况。而约定服务期，又只限于对由用人单位出资招用、培训
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如单位为员工出资购房等。除此之
外，不能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篇二

1、消费者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第二、三次工
程款,每延误一日,应当向家装公司支付延迟部分工程款2%的
违约金。

违法解读:加重了消费者应承担的违约金责任,2%的违约金过
高。

2、装饰工程所在区域如果存在环境污染现象,则家装公司有
权拒绝检测,对消费者自行检测的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违法解读:经营者免除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责任。
消费者有权进行检测,检测不合格的装修公司应当返工并承担
相应损失。

3、消费者对合同中已确定的工程项目提出减项时,如未开工
的须向家装公司支付该项目款5%的减项费,在同时有增项时,
按增减项差额的负值作为实际的`减项款额收取5%减项费;如
该项目已开工,消费者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违法解读:经营者设定的减项费过高,超过法定数额。

4、凡在xx装修公司以外采购的材料,xx装修公司不负责保修



与环保质量保证。

违法解读:无论消费者购买的装饰材料是否在装修公司处采购,
装修公司都应当承担保修责任,这是法定义务。

5、消费者需要开发票,另加工程总款6%的税款。

违法解读: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是装修公司的法定义务,税收应
当由装修公司承担,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6、凡私自与施工人员商定更改施工内容引起的一切后果,均
由消费者自负,给装修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

违法解读:施工人员代表了施工一方,施工人员答应,就代表了
施工方同意,由此引发的后果应由施工方承担,不应当由消费
者负担。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篇三

一、免除经营者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承担的保证
责任

【条款内容】：在装修过程中,装修企业往往会在已经印制好
的装修合同中载明:“装修工程自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
保修期为一年;工程竣工后如出现质量问题,属于乙方责任的,
乙方应无偿保修,保修期为一年。”还有的装修公司规定,凡
不是本公司采购的材料,不负责保修与环保质量保证。

【点评】：据介绍,济南市住建委《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山东省建筑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七
条和《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住宅室
内装修工程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年;有防水要求的厨房、卫生间
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五年。



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有选择
装饰材料的权利,装修企业无权排除消费者的此项权利。装修
企业的这种强制搭售行为违反该法规定。因此无论消费者从
何处购买的装饰材料,装修企业都应当承担保修责任。

二、设定消费者应当承担的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法定
数额或者合理数额

【条款内容】：装修企业在装修合同中规定,签单后如因甲
方(消费者)原因发生退单,公司收取其工程款的20%作为违约
金。

【点评】：工商部门介绍,从目前装饰行业的利润状况看,20%
的违约金有可能超过了装修企业的合同利润。这一条款对消
费者不公平。

【修改建议】工商部门建议,合同签订后,除具备双方约定解
除合同条件外,因甲方(消费者)原因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应承
担违约责任,并向乙方(装修企业)支付造成损失或可能预见造
成损失的x%的违约金(不超过造成实际损失的30%)。

三、设定消费者承担应当由格式条款提供方承担的经营风险
责任

【条款内容】：一些装修企业在装修合同中规定,凡私自与施
工人员商定更改施工内容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消费者自负,
给装修企业造成损失的,消费者还应予以赔偿;非因装修企业
原因造成的停水、停电、停气影响导致停工8小时以上工期相
应顺延,造成的误工、损失费用的由消费者承担。

【点评】：工商部门认为,施工方人员答应,也就代表施工方
同意了变更方案,由此引起的后果应由施工方负责。由于意外
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停水、停电、停气,根据《合同法》
规定,消费者不应或不完全应消费者承担误工、损失费用。



【修改建议】工商部门建议,在施工过程中,甲方(消费者)如
需更改施工内容,须与乙方(施工企业)协商一致,由合同双方
共同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和工程项目变更表,但不应造成乙方不
合理的费用,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用及工期。如因消费者原因
造成的停水、停电、停气8小时以上,工期相应顺延,造成损失
的.由消费者承担。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成的停水、停电、
停气8小时以上,工期相就顺延,应视情况由装修企业全部或部
分承担责任。

四、设定消费者承担其他依照法律法规不应由消费者承担的
责任

【条款内容】：有的装修企业在装修合同中规定,防水工程保
修期内施工方只负责维修,不负责赔偿因漏水、渗水造成的损
失。

【点评】：据介绍,《山东省建筑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
施工方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修改建议】：保修期内施工方负责维修,对因工程质量问题
造成漏水、渗水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五、排除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条款内容】：一些装修企业在装修合同中规定,甲方(消费
者)在项目施工前可以删减项目,但不得超过20%,项目开工后
不得删减;工程减项不能超过合同总造价的30%,超过部分装饰
公司应向消费者支付减项金额的10%作为损失调整费。

【点评】：据介绍,《合同法》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
更合同。济南市住建委《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也规
定,住宅装饰装修合同应当包括合同变更的条件。



装饰公司以格式合同的形式,使用固定文字不给消费者商量的
机会,限制和排除消费者了变更合同的权利,侵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

【条款内容】：装修公司在格式合同中往往规定,装修企业拥
有最终解释权。

【点评】：记者了解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元
宝: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
费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修改建议】：删除该条款。

七、排除消费者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

【条款内容】：甲方(消费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工程验收或
到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并在三日内结清余款,如消费者在
竣工验收合格后三日内未向乙方付清全部余款,则视为消费者
放弃保修权利;甲方(消费者)如不按时或无正当理由参加验收,
装修企业可自行验收,甲方应予以认可验收合格。

组织验收。因此装修企业不能在消费者不组织的情况下,自己
验收,更不能让消费者认可其验收的结果,其约定将消费者享
有的验收权利排除在外。

同时,不结清工程款属合同违约,是另一法律关系,装修企业可
通过协商或司法等途径来解决,不能以此为条件不尽保修义务,
排除消费者应当享有的保修权利。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篇四

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
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双方就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
责任免除、保险期限、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费、保险
金给付等事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保险合同是合同的一种，
属于合同中的双务有偿合同、附合合同、射幸合同和最大诚
信合同。保险合同不仅受《保险法》调整，还应当受《合同
法》调整。《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一般法，《保险法》
是调整保险行业和保险合同的特别法。按照《立法法》有关
规定，关于保险合同，《保险法》有规定的，优先适用《保
险法》；《保险法》未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的，适用《合同
法》。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
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
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各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
法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合同违法行为。”据此，工商机关
应当根据《合同法》和《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等规
定对保险合同实施监管。

1.关于格式条款和霸王条款。

格式条款和霸王条款既有一定联系，在概念和性质上又有所
区别。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
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
商的条款。”而对霸王条款，在法律上没有正式的规定。一
般认为，霸王条款是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用于逃避法定
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
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上海工商注册： 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
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未作提
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2.需要审批或备案的条款。

大多数保险合同往往在其第一条或第二条就作出 “本保险合
同由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其所附条款、投保单、与合同
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变更申请书及其
他书面协议组成”规定。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合同
条款可以分为3类：经过审批的合同条款，已经备案的合同条
款，既不需要审批也不需要备案的条款。在同一份保险合同
中，可能同时存在以上3种类型的`条款。

《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
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
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应当遵循保护社会
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然而在现
实中，一些保险公司和保险代理人在与投保人协商保险合同
事宜时，往往故意规避其中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从而导
致该部分条款在个案中成为格式条款。双方一旦发生纠纷，
保险人往往以“合同条款经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备案）”为理由，推卸责任。

3.既不需要审批也不需要备案的条款。

相对而言，保险合同中既不需要审批也不需要备案的条款，
是保险行业霸王条款的“重灾区”。由于缺少事前监督管理，
这些条款大多数由保险公司以“与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
明、批注、附贴批单、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
例”等形式单方面制定，是限制投保人权利、逃避保险人法
定义务、减免保险人责任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投保



人合法权益，是典型的霸王条款。

笔者认为，可以把现行保险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分为“先天”
违法型格式条款和违规操作型格式条款。

1.“先天”违法型格式条款。

上海工商注册： 力度、行业发展日趋成熟的背景下逐渐减少。
但是，在部分保险合同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

（1）违法设置偏高免赔 率，转嫁自身经营风险

典型条款：某保险公司家庭自用机动车辆损失保险条款中第
八条第二项规定：“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
赔偿的，无法找到第三方时，免赔 率为30%。”

点评：保险人理赔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如果由于投保
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的，
保险人扣减或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赔偿金。除此之外，保险
人能否实际从第三方责任人那里获得赔偿，是其自身应当承
担的经营风险。上述条款不管投保人是否故意或者有重大过
失，一律实行30%免赔 率，实质上是保险人将自身的经营风
险分散转嫁给了投保人。该条款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
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违反了《合同法》和《保险
法》的有关规定，应属无效。

（2）通过高保低赔获取不当得利，行业惯例亦违法

典型条款：某保险公司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关于“按投保
时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有关赔付规
定。

点评：《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
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



相应的保险费。” 按新车价值投保，按旧车价值理赔，即所谓
“高保低赔”。保险公司应当依法按照不当得利退回相应保
费，并赔偿投保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可是，经保监会批复同
意的有关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基本条款里，却明确写着保险
金额按照新车价格计算，明显超过保险条款确定的保险价值。

（3）无责免赔属转嫁代位追偿风险

典型条款：某保险公司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及费率条款第十二
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人根据驾驶人
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该规定，如果保险车辆一方无事故责任，则保险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点评：该条款错误理解了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向消费者转嫁
了保险人应当依法承担的代位追偿风险。《保险法》第六十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
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4）滥用保险补偿原则，违反最大诚信原则

典型条款：某保险公司附加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第六条规
定：“如果被保险人按政府规定取得补偿，或从其他社会福
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以及单位、个人给付取得补偿，我们
仅对实际住院费用扣除被保险人取得补偿后的剩余部分按照
第四条所述方式承担给付责任。”

点评：保险法理上的补偿原则是指当被保险人发生损失时，
通过保险人的补偿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恢复到原来水平，
被保险人不能因损失而通过保险人（保险公司）得到额外收
益的原则。该条款涉及的住院费、住院手术费和医院杂项费
属费用报销型医疗保险范畴，如果适用补偿原则只予以部分
报销，必须在订立合同时明确告知消费者，由其自愿选择是



否投保。如未进行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合
同中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不产生效力。而且，根据该
条款，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的投保人未少交保险费，却只能
报销剩余部分的医疗费用，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违反了保险
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和从
政府获得行政给付、从社会福利机构获得福利待遇、从其他
非保险单位与个人获得救济或捐助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投保
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分别履行了义务，就应当享有相应的权
利。

（5）自己代理调费率，单方变更实侵权

典型条款：某保险公司的附加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规
定：“当我们厘定费率时采用的预定重大疾病发生率与实际
重大疾病发生率发生偏离，足以影响保险费率水平的，我们
将调整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调整针对所有被保险人或同一
投保年龄的所有被保险人。我们进行保险费率调整后，您应
按照调整后的保险费率交纳续期保险费。”

点评：费率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其调整实际上是
对合同内容作出了实质变更。对此，投保人不仅享有知情权，
而且根据《合同法》规定，非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任何一方
无权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调整费率必须征得对方同意，保
险公司不能独享费率调整权。而且，按照相关规定，短期健
康保险产品可以适用浮动费率，而上述保险公司擅自将浮动
费率的范围扩大至长期健康保险产品，并概括性地要求投保
人都必须接受保险公司的费率调整，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够独
享费率调整权，而且变相强制投保人投保，剥夺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是明显违法和不平等的。

2.“违规操作型”格式条款案例点评。

“违规操作型”格式条款是指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
定的合同订立程序，用尽自身法定权利，规避或者疏于履行



法定义务，导致投保人实质上未了解或未被告知相关条款内
容而形成的格式条款甚至霸王条款。

（1）理赔通知书自定免责

上海工商注册：典型案例：王先生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机动
车辆保险，出事故理赔时，才知道其出示的车险理赔通知书
上有“住院才报销”、“按医疗保险标准报销伤者医疗费”
等条款，并被口头告知“不住院无护理费、误工费”等很多
不予报销的情况。王先生提出异议，保险公司称“公司的内
部政策性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

点评：保险合同不仅包括保险合同条款本身，还包括与保险
合同密切相关的保户理赔须知、保险公司理赔规定等其他文
件。这些文件大多涉及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与投保人、被保
险人、保险受益人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是出险后理赔的重
要依据，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必须向投保人提供所有相
关文件，并作明确说明。如事前未出示，或出示了未进行明
确说明，根据《保险法》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
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保险公司在合同之外，强迫消费者接受
事前不知道的规定，并据此减免自己的保险责任，严重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属于典型的
霸王条款。

（2）合同签订藏猫腻

典型案例：某保险公司业务员向周女士推销一款保险产品时称
“买保险比在银行存钱好得多，想用钱时取也方便，还能借
款、贷款”，周女士于是将银行存款转存到了保险公司指定
的账户，并在业务员提供的个人保险投保单和分红保险说明
书上签字确认。之后，周女士研究完整的保险合同才发现此
保险对自己无意义，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保险公司退还保费，
保险公司认为其可以退还保费，但需要扣除所交保险费的58%
作为手续费。



从该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看，在保险合同载明的生效日期前，
投保人仅仅看到了完整保险合同文本7个组成部分中的个人保
险投保单、分红保险声明书两部分文本，保险公司对其他部
分未尽到法定的重点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和
《合同法》的规定，这些内容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属
无效。鉴于《保险法》中没有针对保险人利用格式合同限制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设定罚则，工商机关可依法对保险人作出
行政处罚。

霸王条款合同签了可以起诉嘛篇五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住宅室内装修装饰工程的最低保修时间为两年，有防水
要求的厨房、卫生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

2、偷换责任概念免除保修责任

例如“甲方在验收合格后的十日内未结清工程款，将失去免
费保修的资格”。而《合同法》规定，发包方未按期结算工
程款，承包方可通过其他多种途径来寻求救济，承包方不能
借此免除其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3、加额外条款蒙骗消费者

例如，“合同实施过程中，甲方如对合同中已确定的工程项
目提出减项，须向乙方支付该项目预算款的10%作为减项
费……”而据《合同法》规定，这属于强加给发包方的责任，
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4、将纳税义务转嫁给消费者

例如，“本合同中所标明的合同价格未含税金，如客户需要
开发票另加税额”。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收征收
管理法》规定，制定上述合同条款的承包方有故意逃避国家



税收的嫌疑。

5、承包方权利过大消费者利益受损

例如，“甲乙双方协议签订后，自乙方开工之日至甲方尾款
交纳之日，乙方拥有甲方房屋的使用权”。根据《合同法》
及其相关的规定，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享有的权利仅限于与
施工有关的各项权利，而不能将上述权利随意扩大于整个房
屋的使用权。

6、工期规定暗藏猫腻

例如，“工期自开工之日起60个工作日竣工。”根据《建筑
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解释：“工期应为协议
条款约定的按日历总天数（包括一切法定节假日在内）计算
的工期天数”。

7、工期预付款套牢消费者

例如，“支付次数，第一次，开工前三日，支付60%;第二次，
工程进度过半，支付35%及工程变更款”。这一做法没按《合
同法》规定办，工程进度过半没有确切的定义，若出现了质
量问题，产生争议，消费者也处于被动地位。

8、验收标准不一消费者很茫然

例如，“工程质量标准：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说明及有关规
定进行验收”。专家认为，这实际上指由业主自己组织验收。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装修行业验收的国家标准（gb）、行业标
准，建议签订合同前消费者应当熟悉验收标准，将具体的验
收标准文件名称写入合同中。

9、室内环境质量不写入合同有隐患



90%合同没有对室内环境质量（如空气等）确定具体标准。根据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装修人委托企业对住
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装饰装修工程竣工后，空气质量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装修人可以委托有资格的检测单位对
空气质量进行检测。


